研究計畫之內容涉及用藥與檢體採集或儲存，請填寫「一般受試者同意書」，但其內容須再涵括95.08.18衛生署公告之「研究用人體檢體採集與使用注意事項」中所載之應告知檢體提供者下列事項，並取得同意。
1、 採集檢體供研究使用，除法律有規定者外，應告知檢體提供者下列事項，並取得其同意：

（1） 檢體採集之目的及其可能使用範圍與使用期間。

（2） 檢體採集之方法、種類、數量及採集部位。

（3） 檢體採集可能發生之併發症與危險。

（4） 檢體提供者之權益與檢體使用者、保管者之義務。

（5） 研究之重要性。

（6） 被選為參與者的原因。

（7） 預期之研究成果。

（8） 合理範圍內可預見之風險或不便。

（9） 保障檢體提供者個人隱私的機制。

（10） 檢體提供者得拒絕參與研究，並得隨時退出研究，及其退出之程序。檢體提供者之拒絕或退出，不影響其應有之醫療照顧。
（11） 研究檢體所得資訊對檢體提供者及其親屬或族群可能造成的影響。
（12） 檢體保管者與檢體使用者。
（13） 檢體是否有提供、讓與或授權國內或國外之他人使用檢體之情形。
（14） 剩餘檢體之處理情形。
（15） 研究經費來源及所有參與研究之機構。

（16） 其他依各研究計畫之需要，與檢體採集、病歷檢閱、追蹤檢查檢驗或病情資訊相關之重要事項。

以剩餘檢體供研究使用，除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外，其餘告知事項仍應告知檢體提供者，取得同意。

前二項告知與同意應以書面為之，並輔以口頭告知，務使檢體提供者明瞭其內容。

